
一、 項目編號：  

二、 項目名稱：學校教職員退休作業流程 

三、 法令依據： 

(一)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二)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四、 處理流程： 

 
(一) 退休案申請： 

 

 

 

 

 

 

 

 

 

 

 

 

 

 

 

 

 

 

 

 

 

 

 

(二) 服務獎章換發獎勵金申請： 
 

 

 

 

 

 

 

 

 

確認於前年度已登記退休意願

在案 

經簽核校長同意後，依下列【退

休案應檢附表件說明】準備資

料 

於 ecpa服務獎章請頒系統，完成獎章請

頒作業，至縣府領取獎章及獎章證書 

填具【退休或資遣公務人員勳章獎章獎

勵金發給申請表】、【獎章領據】、【郵

局存摺】附獎章證書影本，送縣府人事

處請款 

學校人事單位上網於教育人員

退休撫卹管理系統完成退休資

料建置報送，檢齊相關資料

後，函送縣府人事處辦理 

縣府人事處於審定作業完成

後，核發審定函 

學校人事單位於收到審定函後

辦理退休金請款及服務獎章請

頒作業 



 

苗栗政府所屬各級公立學校教職員及未銓敘職員退休案應檢附表件說明： 
＊ 請按以下序號擺放，以 A4尺寸列印 

(如正本為超過 A4大小者，請按比例縮小列印成 A4，全部採單面列印。以長尾夾裝成冊，不須夾帶

分隔頁或黏貼標籤） 

（第一部分）退休申請表件 
勾選 序號 表件名稱 注意事項 

□ 1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

表 3 份，具有私校年資者 4

份 

1. 本表須由當事人確認後親自簽名，請用最新

版 
2. 退休事實表公私校年資請依時序填列，備註

欄應詳細記載留職停薪期間，退休(或資遣)

再任不得採記併計年資之註記，及查○師無

涉案、不適任及移付懲戒情事，亦無停(免)

職或解(停)聘，務必請於事實表之備註欄載

明，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採文表合一，無

須另外備文。 

□ 
2 戶籍謄本 1份 申請日須為送件日前 3個月內(勿省略記事)，檢

附影本者，須註記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 
3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2份。 撥付舊制退休金用，請勿用優惠存款帳戶 

□ 
4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

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2份 

撥付新制退休金用，請依指定行庫：台灣銀行、

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3家其中之一存摺影本

並黏貼於上，請勿用優惠存款帳戶 

□ 
5 公保養老給付入帳存摺 封

面影本 2份。 

1. 如無優惠存款金額且選擇直撥入帳， 請提

供任一平時往來銀行(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2. 如得辦理優惠存款，服務機關應開立 「公

務（教育）人員擬退休（職）辦理 優惠儲

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

證明書」交由擬退人員持該證明書、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親自至臺灣銀行開立優惠存款

帳戶。並提供優存帳戶封面影本，須註記與

正本相符並核章。 

□ 
6 公教人員保險年資紀錄表

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年資

試算表各 1份 

請至臺灣銀行公教人員保險網路 e系統產製 

□ 
7 公立學校校長、教師曾任私

立學校校長、教師年資應領

退休、資遣、遺族撫卹給與

資料卡及給付收據 

1. 具有私校年資者，蓋退休人員私章及簽名，

金額無需填寫，無私校年資者免附。 

2. 存摺影本須由人事人員確認，註記與正本相

符並核章。 

□ 
8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

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仍請務必填寫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

算表併退休案資料檢送本府審核 

□ 
9 退休教師曾擔任導師、組

長、主任職務年資切結書 

請退休人員及人事人員確認後簽章 

□ 
10 進入退休人員「MyData網

站」操作介面畫面 

 

□ 
11 退休（資遣年資及給與）案

自主檢核表 

 



□ 
12 苗栗政府所屬各級公立學

校教職員及未銓敘職員退

休案應檢附表件說明 

 

（第二部分）學經歷證件一冊 
以 A4大小單面列印，並由人事人員確認，註記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 
1 軍職年資相關證明文件 請確認當事人役別，按服役時序填列；如係服務期

間服役者，於事實表備註欄載明服役起訖時間即

可；如當事人無大專集訓及服兵役年資，亦請於事

實表備註欄加註。 

A.具義務役年資者：退伍相關證件（如退伍令、退

伍證明書、集訓結業證明、預官分科教育證明、解

召證明、國民兵證明等）；如有明確記載受續期間入

營或實際在營服役期間或折算役期時間，得辦理年

資併計。 
B.具其他軍職年資者（含志願役、軍校學生基礎教

育時間折算役期、軍用文職等）：曾任下士以上軍職

年資未核給退休金（俸），經國防部或所屬各總部依

權責核實出具證明：務必先行檢證函請國防部或原

服務（役）單位所屬之各軍種總部辦理查證作業。 

□ 
2 畢業證書 包括初任教職起之各級畢業證書、曾改(提)敘之

學分證明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 
3 合格教師證 具有私校年資並領有試用教師證者，請一併檢附

「試用教師證」。 

□ 
4 歷任職務派令  

□ 
5 歷任教職員敘薪通知  

□ 
6 歷任機關（學校）服務證明

或離職證明 

 

□ 
7 現職服務學校在職證明書 請查明後註明「現仍在職」 

□ 
8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請從初任考核排放至最後一年考核 

□ 
9 實（懸）缺或兵役代理(課)

相關證明文件 

檢附代理(課)年資核薪通知、派令及服務證明

書，證明文件須註明代理(課)性質及任職年資起

迄日期，若事涉均薪，請註明薪點。 

□ 
10 私校年資證明文件 請出具該段年資任教時係為編制內、專任、合

格、有給教師，且並未支領退休（職）金之證明

文件 

□ 
11 其他申請併計退休年資證

明文件。 

 

備註：  

一、 機關(構)學校申請退休案件，相關表件及學經歷證件請依上開序列以長尾夾裝成冊，核符者請   

於勾選欄位打勾。以上均應送正本，審定後正本歸還，並請收受審定函後請貴校派員領取。 

二、 教師或校長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申請退休者，若有特殊原因或未於退休年度編 

列退休預算，應檢送由學校出具不影響教學證明書及相關證明。 

三、 收到退休審定函後，請頒服務獎章，獎章請頒完成後送【公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 

給獎勵金申請表】及【服務獎章換發獎勵金領據】至縣府人事處請款。 

 

 人事主管核章：                               輔導區人事主管核章： 

請輔導區主任協助檢                        

核書面及線上報送作 

業正確後核章。 



 

   (學校全銜）退休（資遣年資及給與）案自主檢核表   (112年 9月 1日版) 

 

                            年    月    日填 

退休人員 
職稱：           姓名：              最後在職月份薪(俸)額：        

填表注意 

一、為維護退休人員權益，請當事人依本表自行檢視退休相關文件是否均檢附完備並

簽名。 

二、請申請退休人員及人事人員確實逐一檢核無誤後打勾，並與原件併同退休案核辦。 

非正式教師服務年資併計退休(或資遣)年資要件及須檢附證件檢核（檢核後請打勾） 

教師自我檢核 

(請勾選) 
非正式教師服務年資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1、私校年資： 

依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5 日臺人(三)字第 1010134292 號函，公立學校退休教師曾於 81 年 8 月 1 日前

經私立學校進用為專任教師，其繼續於私立學校任教之未具合格資格教師年資，嗣後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年資採計說明如下： 

 (1)教師於 81 年 7 月 31 日以前經私立學校進用為編制內、專任、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教師年資，得

併計為退撫年資。 

 (2)教師於 81 年 8 月 1 日以後繼續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資格之教師年資，須於 81年 7 月 31 日以前即

經私立學校進用，且仍繼續於同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年資未中斷者，始得併計為退撫年資。 

 (3)教師於 81 年 8 月 1 日以後始經私立學校進用者，需為編制內、專任、合格之教師年資，始得併

計為退撫年資。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2、軍職年資：  

(1)曾服國民兵役者，請檢附加註訓練起訖日期國民兵役證書；曾服大專集訓請檢附明確記載訓練期

間證書。 

(2)曾任志願役軍職年資，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 

(3)曾任編制內有給專任之軍用文職人員年資，經銓敘部登記有案，或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覈實

出具證明者。 

(4)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五日以後退休、資遣生效或死亡，其退撫新制實施前曾任義務役年資，未

併計核給退離給與者，得採計為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5)依替代役實施條例所服之替代役期間。但服研發替代役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者，以其第一階段及第

二階段服役期間為限；接受警察人員養成教育者，以其一般替代役基礎訓練期間為限。 

(6)於擔任正式教職後方入伍服役者，應檢附入伍服役留職停薪令及退伍復職令。 

(7)其他項目請參考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3、曾任公營事業具公務員身分之編制內有給專任職員，經原服務機關覈實出具證明書者： 

請逕函該任職機構查證：(1)任職起訖日期。(2)是否為編制內專任有給人員。(3)該職務之僱用方式

屬「分類職位五等以上」抑「評會職位」人員(教育部 82 年 1 月 7 日台(82)人字第 00781 號函，經濟

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如係以僱用方式進用之分類職位五等以下及評會職位人員，因係屬工等職務，

於轉任學校教師時，不得併計年資辦理退休)。(4)是否領有退休金或資遣費。(5)此年資可否併計教

職員退休年資。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4、臨時人員服務年資： 

曾任 62 年 1 月以前臨時人員服務年資者，請依教育部 88 年 10 月 29 日台(88)人(三)字第 88132156

號函准銓敘部 88 年 10 月 18 日特三字第 1804080 號函辦理。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5、代理教師年資： 

(1)於各級公立學校服務之代理兵缺年資經核備有案者。 

   舊制年資得採計年資，新制年資須購買後始得採計年資。 

(2)懸（實）缺代理教師。 

   ○1 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20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140031 號書函略以，公立學校教師曾任 96 年 12

月 31 日前懸（實）缺代理教師，其代理（課）期間每次 3 個月以上（包含 3 個月）者，於取得合

格教師資格擔任編制內專任教師，依規定辦理退休時，其任職年資始得予以採計為退休年資。 

   ○2 教職員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以後之各項代理（課）教師之年資，均不得併計為退休、

資遣或撫卹年資。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6、依《臺灣省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試行要點》規定進用之合格教師納編前年資： 

自立幼稚園年資 

   依教育部 100 年 9 月 19日臺國(三)字第 1000155147 號函暨 101 年 7 月 5 日臺國(三)字第

1010109605B 號函，有關教師曾任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之服務年資，說明如下： 

 (1)公立幼稚園具合格資格之編制內園長、教師，於 62年試行要點訂頒後至 74 年期間，如曾依試行

要點規定進用之服務年資，得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採計為退

休年資。 

 (2)凡於 62 年至 74 年前即依試行要點規定進用之教師，但於 74 年以後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未轉

介至其他幼稚園者，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至民國 78 年納編前之服務年資同意併予採計。 

 (3)中華民國 74 年至 78 年間各縣（市）政府自行設立或依原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相關實施計畫設立之

專設或國小附設幼稚園所進用之合格教師納編前年資。 

 (4)教育部 99 年 2 月 1 日台國(三)字第 0980205165B 函之說明二(六)停止適用。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7、曾任經政府立案之海外僑校專任教職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覈實出具證明，並經權責機關驗印證

明者。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8、約僱人員：《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後（61 年 12 月 27 日）之約僱人員年資
均不得採計。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9、聘用人員年資：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公布後（58 年 4 月 28 日）至《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

前（61 年 12 月 27 日），未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之聘用人員，得比照臨時人員年資採計規定辦理。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發布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

查之聘用人員年資始得採計（採計至 84 年 6 月 30 日止）。自 84 年 7 月 1 日起，聘用人員適用《約

聘任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現修正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其年資不得併計

為退休年資。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10、試用教師年資： 

公私立學校教師於民國 58年 2月以後曾任中等以下試用教師且符合任教當時法令所定試用教師登

記資格，其於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該段試用教師任職年資得予採計。未經辦理登記取得試用教

師證書者，於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後，其曾任試用教師年資，由當事人檢據相關證明文件（如畢業

證書），經審核符合當時教師登記及檢定辦理之相關規定者，該段試用教師任職年資得予採計。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11、保育員年資：依教育部 101 年 6 月 5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94307 號函規定，所具保育員年資須

經納編後，其納編前之保育員任職年資始得採計為退休年資。 

□有(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12、公務人員年資： 

曾任編制內有給專任且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律規定，並經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年資。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13、曾任編制內雇員、同委任及委任或比照警佐待遇警察人員年資，經原服務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 

□有 
(附相關證明文件） 
□無 

1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予併計之年資。 

舊制年資採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舊制年資）採計係以月計，亦即教職員之各段任、卸職年資至

新制實施前經十足計算，合計後如有遇畸零日數，始予晉月。另有關義務役軍職年資併計退休，係以十足計算至日之服役

期間為採計依據。 

採計併計非正式教師服務年資教師自我檢核確認無誤簽名                            

年     月     日 

承辦人核章：                                   聯絡電話： 

                                                

 

人事主管核章： 



簽名前請詳閱填寫說明 

□拋棄 
□不拋棄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 
一、受文者： 

二、（服務機關（構）學校）（職稱）（姓名）自願（或命令或屆齡）退休；檢送證件  冊（件）。 

姓名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私立學校儲金制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職稱  退休薪點 薪點 私立學校儲金制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及

代號 
 

適（準）用 

條款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   條   項   款 

退休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退休金 

種類 

□支領一次退休金 □支領月退休金 

退休教職員簽名 

 □支領展期月退休金 □支領減額月退休金 

□兼領1/2展期月退休金 □兼領1/2月退休金 

□兼領1/2減額月退休金  

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第5項選擇之補償金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未滿15年，並支〈兼〉領月退休金，且

於108年6月30日前退休生效者始得勾選） 

□一次補償金      

□月補償金 
聯絡電話  

本人具有合於教職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採計之任職年資逾

40年，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15條第3項規定，取捨年資如右： 

※擇領月退休金：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__年__月;退撫新制

實施後任職年資：__年__月，合計40年。 

※擇領一次退休金：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__年__月;退撫新

制實施後任職年資：__年__月，合計42年。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 

  本人選擇前已詳閱公教人員保險法相關規定 
□請領養老給付   □暫不請領養老給付 

公保 

養老 

給付 

得否辦理優惠存款 

□是（※1） 

□否（※2） 

直撥 

入帳 

□是 

□否 

※1.得辦理優惠存款者，直撥入帳如勾選「是」欄位，應填註臺灣銀行優存

帳號，並檢附臺灣銀行優惠儲蓄存款綜合服務存摺影本。 
※2.不得辦理或拋棄優惠存款者，直撥入帳如勾選「是」欄位，僅需填註往

來銀行（郵局）帳號，並檢附存摺影本。 帳號  

１、本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項規定，選擇                 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參加 

     公教人員保險期間所核發之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權利。一經權責機關審定並領取一次養老給付後，即不再請求變更。 

    (請詳閱填寫說明第8點) 

２、本人得採計為退休且參加社會保險之年資，有下列情形之一： 
    □業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 
    □擬於退休生效日起，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 

退撫新制

實施前 

序號 服務機關（構）學校 職稱 起訖年月日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退撫新制

實施後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儲金

制前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儲金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制後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備 註  

機關（構）學校首長 人事主管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填寫說明： 

1. 本表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44條至第48條之規定訂定，且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具公文。 

2. 本表請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為說明後，由退休教職員就雙線欄位內退休生效日期、退休金種類、補

償金選擇方式、聯絡電話、公保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公保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直撥入帳帳號、年資

採計取捨切結、就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公保一次養老給付選擇拋棄或不拋棄優惠存款權利及依社會保險規定請

領保險年金給付等，親自勾選或填寫並簽名（無法提筆書寫者比照民法第3條規定辦理）；其餘表內欄位均由服

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細查填。 

3. 依本條例第89條規定，學校教職員退休案件應於退休生效日前1日至前3個月間，送達主管機關審定，惟退休案

件未於退休生效日1個月前送達主管機關，如因作業不及，致退休金、優惠存款等權益受損，應由退休教職員自

行負責。 

4. 若退休教職員有再任或有離婚配偶參與分配情形時，請於備註欄內加註說明；若有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情形

時，請各機關（構）學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詳慎審酌後，並於備註欄內敘明理由並檢同相關審查資

料。 

5. 服務機關（構）學校首長及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主管二欄位，請蓋機關（構）學校首長、人事主管職章或

職名章，免蓋機關印信。 

6. 依本條例第4條規定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包含經審定退休且參加社會保險年資，並依該社會保險規定請領之保險

年金給付；退休教職員具有上述情形時，應就「業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或「擬於退休生效日

起，依該社會保險規定領取保險年金給付」欄位擇一勾選之，勾選業已領取且係領取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

老年年金給付者，應檢附勞動部勞保局製發之已領老年給付證明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勾選擬自

退休生效日起支領且係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者，應檢附勞保老年給付金額試算表及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 

7. 教職員如有本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所列之情形而申請退休者，學校及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 

8. 自110 年起支領月退休金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所領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年息為零，有關優惠存款權利

選項部分說明如下：(１)依本條例第36條及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下簡稱

優存辦法)第5條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依優存辦法第3 條及第4 條規定計算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

額，因優惠存款利率年息為零而不得辦理優惠存款，爰自110年1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者無須拋棄優惠存款權利；

其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如選擇直撥入帳者，僅需提供往來銀行(或郵局)帳號。(２)依本條例第36條第2項及第3項

規定每月退休所得適用最末年(118年)替代率上限金額或最低保障金額保障者，其屬於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優惠存

款利息部分，仍得照年息18%計算，且其公保養老給付月數達公保法第16條第2項所定36個月以上者，仍需勾選

是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項規定拋棄辦理優惠存款權利；至公保養老給付未達36個月而仍擬拋棄優惠存款

權利者，另須出具拋棄優惠存款權利切結書。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人員資料卡 

原服務機關學校  

退休撫卹人員基本資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指定存入帳戶 

※ 撫卹、撫慰給與案件 

請填領受代表帳戶 

銀行別 □台灣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戶  名  帳   號  

通  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請選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目前委託代付之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其中一家開立帳戶。 

 

 

※下表退休人員毋須填寫。 

※請領撫卹、撫慰給與案件請詳填下表遺族資料。 

稱謂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通     信     地       址 
領受 
代表 

分領 
比例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教育人員擬退休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學校(機關)證明書 

【聲 明 書】                                       【最後服務學校(機關)證明書】 
存款人       擬以直撥入戶方式，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行 （以下簡稱貴行）  

 

 
 
作業順利，存款人同意下列約定事項，並配合辦理： 
1. 存款人將親持本聲明書暨最後服務學校(機關)證明書、國民身分證及

印章，至  貴行開立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惟為避免未辦妥優惠存款
前領出款項，影響優惠額度，故於開戶後，除另經存款人以書面聲明
外，同意  貴行即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之止付，俟辦妥優惠存款
後，再解除止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例如扣押）。 

2. 存款人之退休案件如因異動（如更改退休生效日、撤銷退休等因素），
不及通知  貴行，致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已入帳時，同意  貴

行逕自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收回溢付款項。 
3. 經退休核定機關核准辦理優惠存款後，存款人於退休生效日起，將親

持國民身分證、原留印鑑、存摺、退休金證書、公保養老給付通知書
及核定函等文件，至  貴行辦理轉存優惠儲蓄存款手續。 

4. 存款人若因退休核定機關核定無可辦理優惠存款額度或改開立支票
（按：退休案未於退休生效日前 1個月送達核定機關、入帳失敗或因
退休年資查證致未能於退休生效日 15 天前核定者，仍依開立支票之
作業方式辦理）等原因，致於開戶日起逾 6個月後餘額仍為零者，同
意  貴行逕行辦理銷戶。 

   

此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人：              簽章 

 

擬退休人員資料 

(下列欄位須由退休最後服務學校(機關)人事單位填寫，

並經學校(機關)人事主管及首長用印證明) 

退休最後服務學校(機關)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退休最後職稱  

退休薪級  

擬退休生效日期  

舊制退休金支給機關  

初審是否符合辦理優惠存款

要件 

一次退休金：    □符合  

□不符合 

公保養老給付 ： □符合  

□不符合 

(此初審結果不具行政處分效力) 

人事主管： 

學校(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次退休金 

□公保養老給付 
□支(兼)領一次退 

 

□月退：公保養老給付 

之優惠存款；又為使主管機關與 貴行 辦理 

※ 服務學校(機關)確認用印後，請擬退休人員持本聲明書暨最後服務學校(機

關)證明書至臺灣銀行開立優存帳戶後，將存摺影本連同退休事實表及相關

資料，一併送退休核定機關核定其退休案。 

 1 



說明： 

一、一次退休金及公保年資所核發之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須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 

(二)退休時所任職務係適用行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 

 

(三)依中華民國 85年 2月 1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 

 

二、請各學校(機關)人事人員確實核校擬退休人員勾選前開書表「聲明書」中之擬辦理優惠存款種類之選項；如屬支領月退休金者，僅得勾選「月

退：公保養老給付」之選項，辦理直撥入帳；至於屬支(兼)領一次退休金者，如未同時勾選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共二種選項，而僅勾

選其中一種選項者，則請將另外ㄧ選項劃記雙橫線，並加蓋存款人印章，以示刪除，避免爭議。 

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休金。 

之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核發之養老給付。 

2 



附件 1-2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大專教師及各級學校校長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教育人員期間未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請就下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擇一勾選（勾選項目不同，所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金額亦將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公保養老給付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請退休教育人員審慎考量，就較有利者選擇之），並依勾選項目所列期間，將退休教育人員該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填入

下列附表： 

□ 甲、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即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 36個月之次一日），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 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個月以上 

□ 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 1年以上未滿 36個月 

 

以上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合計：                個月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最後在職薪級 退休時身分 本（年功）薪額 學術研究費 備註 

元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

人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代號及相當官職等 
備 註 

4.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5.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6.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

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金額及相當官職等 
備註 

1.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2.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3.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說明：（背面） 

一、 教育人員辦理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要點）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

學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職）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 「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各該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 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 第 6 項第 1 款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分子值）之 1/12 年終慰問金、第 2 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分母值）之 1/12 年終工作獎金、最

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定額或定額半數，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

算，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 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之計列標準如次： 

（一） 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茲舉例，某甲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12 個月擔任相當公務人員第 7 職等主管；

12 個月擔任相當公務人員第 6 職等主管；其餘 12 個月未擔任主管，則其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為 3,027 元（4,990×12/36＋4,090×12/36＋0×12/36）。 

（二） 定額主管職務加給：茲舉例，某甲最後所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係對照公務人員簡任第 12 職等標準支給，其教學生涯中曾支領兼任或代理主管職務加

給 3 年以上，得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5,500。 

（三） 定額主管職務加給半數：茲舉例，某甲最後所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係對照公務人員簡任第 12 職等標準支給，其教學生涯中曾支領兼任或代理主管職

務加給 1 年以上未滿 3 年者，得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2,750。 

五、所稱「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 36 個月之次一日」，如某甲於 95 年 8 月 1日退休生效，則其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之計算，應自 95 年 7 月 31 日往前推算至

92 年 8 月 1 日止。 

六、「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之填寫：應依所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就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予以勾選後，填入退休教育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之履歷明細

表。填寫方式如說明： 

（一）「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其中勾選甲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以公保優存要點發布施行時

所擔（兼）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之標準所支領擔（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填寫；勾選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依教

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 個月以上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勾選丙項計算標準者，

應就申請退休公務人員曾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 1 年以上未滿 36 個月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

員相當官職等填寫。 

（二）「職稱」：應按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期間所擔任之職稱予以填寫。 

（三）「期間」：應就所勾選甲、乙、丙 3 項計算標準，將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詳實填入。選擇甲項者，應就相對應領

有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填入；選擇乙項者，應填滿相對應 36個月之期間；選擇丙項者，應填滿相對應 1年以上之期間。 

（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金額及職等」：「職等」應依所領主管職務加給所對照之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如係支領相當薦任第 9 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則應填寫「9」；

至於「代號」部分，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1.因所任職務為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1」。 

       2.因代理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2」。 

       3.因其他原因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3」，並於備註欄填明依據之規定。  

 

 



附件 1-1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中小學教師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中小學教師期間未曾擔任導師、組長、主任及校長職務並支領導師費或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單位：點；新台幣元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 
導師 

（每滿 1年以 1點計算） 

組長 

（每滿 1年以 1.5點計算） 

主任 

（每滿 1年以 2點計算） 

校長 

（每滿 1年以 2點計算）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年數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點數     

合計總點數  曾任組長及主任（含校長）職務點數  

應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數額 元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最後在職薪級 退休時身分 本（年功）薪額 學術研究費 備註 

元     



說明：（背面） 

一、教育人員申請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

要點）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

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休

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

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 1第 6項第 1款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分子值）之 1/12年終慰問金、第 2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

員現職待遇（分母值）之 1/12年終工作獎金、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

算，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依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第 6項第 2款第 2目規定：「中小學教師依擔任導師一年折算點數一點、組長一年折算點數一點

五點、主任一年折算點數二點之標準，合計點數達二十點以上者，主管職務加給以新臺幣二千元計列；滿一點以上未達二

十點者，以新臺幣一千元計列，但點數合計達二十點以上，且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點數合計達十點以上者，國中小以新臺

幣三千元計列，高中職以新臺幣四千元計列；點數合計一點以上未達二十點，且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點數合計達十點以上

者，國中小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計列，高中職以新臺二千元計列。」 

五、依教育部 95年○月○日台人（三）字第○○○○○○號函規定，適用公保優存要點第 3點之第 6項第 2款第 2目規定之

中小學教師，曾任校長職務者，其點數積點方式比照主任職務。 

六、中小學教師曾兼任之各項主管職務畸零月數數得予累計，但未滿 1整年者不予計算點數。 



退休教師曾擔任導師、組長、主任職務年資切結書 

 
以上所填擔任導師、組長、主任職務年資之切結，由本人自負一切責任。 

退休（職）人員姓名：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最後服務學校：                  

職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曾  任  學  校  名  稱 
職稱 

（導師、組長、主任） 
期間 備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1-3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未納入銓敘職員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專業加給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教育人員期間未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請就下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擇一勾選（勾選項目不同，所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金額亦將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公保養老給付

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請退休教育人員審慎考量，就較有利者選擇之），並依勾選項目所列期間，將退休教育人員該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填入

下列附表： 

□ 甲、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即自最後在職日往前推算至滿 36個月之次一日），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 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個月以上 

□ 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未滿 36個月 

 

以上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合計：                個月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最後在職薪級 職稱 本（年功）薪額 專業加給 備註 

元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

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金額及相當官職等 
備註 

1.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2.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3.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

人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本段期間 

月數數數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代號及相當官職等 
備 註 

4.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5.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6.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天 

1.代號 

2.職等 

 



 

說明：（背面） 

一、教育人員申請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要點）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學

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職）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專業加給」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及專業加給，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將據以計入。 

三、公保優存要點第 3 點之 1 第 6 項第 1 款所稱每月退休所得（分子值）之 1/12 年終慰問金、第 2 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分母值）之 1/12 年終工作獎金、最後

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定額或定額半數，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之計列標準如次： 

（一）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茲舉例，某甲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12 個月支領相當公務人員第 7 職等主管職務

加給；12 個月支領相當公務人員第 6 職等主管職務加給；其餘 12 個月未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則其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為 3,027 元（4,990×12/36＋4,090×12/36

＋0×12/36）。 

（二）定額主管職務加給：茲舉例，某甲退休薪級相當公務人員第 9 職等，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推算 36 個月期間非均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但其經採計之任職年資中合計

仍有 36 個月以上依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比照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6項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前段，得按其最後在職職等，以定額 4,000

元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三）定額主管職務加給半數：茲舉例，某甲退休薪級相當公務人員第 9 職等，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非均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但其經採計之任職年資中

未滿 36 個月以上依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比照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6項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前段，得按其最後在職職等，以定額 2,000

元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五、所稱「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 36 個月之次一日」，如某甲於 95 年 8 月 1日退休生效，則其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之計算，應自 95 年 7 月 31 日往前逆算至

92 年 8 月 1 日止。 

六、「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之填寫：應依所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就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予以勾選後，填入退休教育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之履歷明細

表。填寫方式如說明： 

（一）「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其中勾選甲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以公保優存要點發布施行時

所擔（兼）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之標準所支領擔（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填寫；勾選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依教育

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 個月以上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職等填寫；勾選丙項計算標準者，

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未滿 36 個月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職等

填寫。 

（二）「職稱」：應按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期間所擔任之職稱予以填寫。 

（三）「期間」：應就所勾選甲、乙、丙 3 項計算標準，將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詳實填入。選擇甲項者，應就相應領有

主管加給之期間填入；選擇乙項者，應填滿相應 36個月之期間；選擇丙項者，應填滿相應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 

（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金額及職等」：「職等」應依所領主管職務加給所對應之比照公務人員主管職務職等填寫，如係比照第 9 職等，並支領第 9 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

則應填寫「9」；至於「代號」部分，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1.因所任職務為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1」。 

       2.因代理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2」。 

       3.因其他原因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3」，並於備註欄填明依據之規定。



 

 

 

 

現 職 校 長 教 師 不 影 響 教 學 證 明 書  

學 校 名 稱 
申請退休人員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號 出 生 日 期 職稱 

     

退 休 原 因 及

具 體 事 實  

(敘 明 具 體 原 因 及 事 實 並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  

機 關 首 長 

簽 名 及 蓋 章 

 

經 查 本 校 現 職 教 師 (校 長 )具 有 下 述 情 形 ： ( 勾 選 其 中

一 項 ）  

一 、  □ 家 庭 突 遭 變 故 。  

二 、  □ 本 人 重 大 疾 病 無 法 工 作 。  

三 、  □ 因 系 、 所 、 科 、 組 、 課 程 調 整 或 學 校 減 班 、 停

辦、解 散，致 無 足 夠 授 課 時 數 或 無 授 課 事 實 者 。 

四 、  □ 符 合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9 條 第 3 項 規 定，且 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退 休 生 效 者 。  

五 、  □ 符 合 上 列 事 由 第   項 之 情 事，未 能 及 於 申 請 退

休 之 前 一 年 度 提 出 退 休 意 願 編 列 預 算 。  

擬 申 請 於   年   月   日 退 休 生 效，惟 不 影 響 學 校 教 學

業 務 運 作 ， 特 此 證 明 。  

此 致  

苗 栗 縣 政 府  
 

 

                                                    （請加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退 休 或 資 遣 公 務 人 員 勳 章 獎 章 獎 勵 金 發 給 申 請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 務 人 員 

姓 名 

服務機關 (構 ) 

及 職 稱 

退 休 或 資 遣 

日 期 

退 休 或 資 遣 

核 定 機 關 
核 定 日 期 文 號 

   □銓敘部 

 

□ 苗 栗 縣 政 府 

 

領有勳章獎章                 

榮譽紀念章名稱 
核  發  機  關 

核 發 文 號 或 

銓 敘 部 備 查 文 號 
獎勵金金額 合 計 金 額 

    等服務獎章 行政院  年  月   日院授人

獎字第           號 

元 元 

    

    

    

    

審 核 情 形       准 予 發 給 獎 勵 金 新 臺 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    請    人 審   核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構 )  首  長 

    

備註： 

一、退休或資遣人員由服務機關(構)主動通知其本人提出申請。 

二、本申請表一式三份，二份存原服務機關(構)，一份於審核後發還申請人。 

三、機關(構)首長、人事主管二欄位，請蓋機關(構)首長、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

機關印信；申請人欄位請簽名蓋章。 

四、再任人員曾請領較低等第服務獎章之獎勵金，於退休時，依其請領時最高等第服務獎

章之獎勵金額扣除已領金額後，補發其差額。 



 

服務獎章換發獎勵金領據 

退 休 人 員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最後服務機關及職稱    

退 休 日 期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領受人：                            （簽名蓋章） 

 

此致 

苗栗縣政府 

 

 

（請加蓋機關學校關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公立學校校長、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年資 

應領退休、資遣、遺族撫卹給與資料卡及給付收據 
 

服務學校 

(公校) 
 職稱  

最後服務

私立學校 
 職稱  

領受人 姓名  身分證編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地址  聯絡電話  

指定 

存入 

帳戶 

匯入 

銀行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匯入

郵局 

 

局號  帳號 

      ─         ─  

※儲金簿局號或帳號不足六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撫卹給與案件請填領受代表帳戶 

請領金額 新台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領受人請勿填寫) 

領受人(簽名或蓋章) ：                     

指定存入帳戶(須與上欄填寫指定帳戶相同)之存摺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 

黏貼處 

請勿提供優惠存款帳戶(該帳戶僅能領不能存入) 

 

請加蓋與正本相

符及人事職章 

注意 

事項 

一、必備書件：申請人名義之金融機構帳戶影本(撫卹給與案請附領受代表帳戶)。 

二、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轉為靜止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

他分行)等，致本會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

(匯款手續費須由領取人負擔，逕由所領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給與儲金內扣除)。 

 

乙式 2 份(存摺影本需清晰且不可為結清戶) 


